
天津大学智能与计算学部

2020 年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办法

依据《天津大学 2020 年工程博士专业学位招生简章》，结合智

能与计算学部实际情况，特制订 2020 年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

生办法如下：

一、 适用对象

本办法适用于 2020 年通过普通招考方式报考天津大学智能与计

算学部工程博士指导教师的考生。

注：

1. 面向国家重点行业、领域以及创新型企业以项目制方式招收

的攻读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其招生计划单列，且培养模式以企

业与天津大学签署协议为准；

2. 我学部 2020 年依托我校机械学院招收 085500 机械专业工程

博士。我学部 2020 年工程博士指导教师名单如下（共计 35 人）：

陈世展、冯志勇、郭菲、郭晓杰、郝建业、韩亚洪、侯越先、金弟、

李坤、李克秋、李晓红、邱铁、曲雯毓、孙美君、魏建国、万亮、王龙

标、王晓飞、熊德意、徐庆、于策、于瑞国、张加万、朱鹏飞、周晓波、

张小旺、王文俊、陶文源、孟昭鹏、郭得科、冯伟、胡清华、路文焕

3. 报考须知：

（1）报考院系所选择“机械工程学院”；

（2）报考专业选择“机械”

（3）报考导师视个人报考意愿及与导师沟通的结果，在上述名

单中选择导师：

（4）备用信息填写“智能与计算学部”。

二、 申请条件

（一）基本条件：符合《天津大学 2020 年工程博士专业学位招生简

章》规定的报名条件。

注：未取得硕士学位的单证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不允许报考。

（二）申请材料

1.《天津大学 2020 年工程博士专业学位招生简章》中规定的需要提



交的材料。

2.硕士毕业论文介绍或前期成果主要成果介绍，1000 字左右；

3. 考生已取得的科研成果：硕士期间本人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如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视同为本人是第一作者）发

表的 EI 检索或 SCI 检索或 CCF 会议论文，或具有省部级以上的科

技奖证书或已公布的专利等。

4. 博士期间研究计划，2000 字以内，中英文计划各一份；学部将以

研究生主管副院长为组长，成立申请材料初审小组。如发生考生提交

材料有作假行为者，直接取消考核资格。

三 、考核方案

1.考核方式：包括外语应用能力测试、专业基础测试、专业综合

测试等考核方式；

 外语应用能力测试

外语应用能力测试主要考察考生的阅读、口语和外语科技写作能

力。口语主要以对话、专业外语问答等的形式进行；阅读和写作主要

通过现场阅读、现场外文资料翻译等形式进行。

成绩计算：每位面试专家均从以上方面对考生进行评分（百分

制），面试成绩由专家所评分数按照算术平均值得出。

 专业基础测试（面试）

考生选择报考学科基础的一个选题进行 PPT 讲解展示，选题一

般为本方向或学科某基础课的一个核心章节，专家组根据讲解情况和

回答问题情况给出成绩。

成绩计算：每位面试专家均从以上方面对考生进行评分（百分

制），面试成绩由专家所评分数按照算术平均值得出。

 专业综合测试（面试）

考核方式：考生通过学术报告（PPT）形式介绍本人研究成果以

及博士科研工作计划。

专业综合测试包括科研综合能力测试和综合考察。科研综合能力

测试主要考察考生科技查新能力、已取得的科研成果情况、未来科研

工作思路和规划、科研潜力等。并由面试专家对考生的科研情况进行综

合考察。

成绩计算：每位面试专家均从以上方面对考生进行评分（百分

制），面试成绩由专家所评分数按照算术平均值得出。

2. 总成绩的计分办法

总分按照百分制计分。成绩所占比重分别为外语应用能力测试



20%、专业基础测试 40%、专业综合测试 40%。

四 、 录取办法

（一）对于考核合格的学生，各博士生导师根据当年招生指标数按照

总成绩从高到低顺序录取报考该导师的考生；

（二）调剂原则。当有招生指标的博士生导师没有成绩合格的考生时，

本着双向选择的原则，可以从报考其他导师的合格考生中进行调剂。

（三）录取结果在学部公告栏公示 10 个工作日。

五、 监督机制

（一） 学部将建立以学部主任和主管研究生工作的副主任为主组成

学部招生领导小组、招生专业相关负责人组成的专业审核组、各专业

相关老师组成的专业复试小组三级审核制度。

（二）为确保整个选拔过程公平、公正、公开、合理进行，学部将成

立招生监督小组，负责学部博士生申请审核制招生工作的监督和申诉

处理等事宜。小组由学部党委书记任组长，成员包括学部学位评定分委

员会主席，党委副书记和学部党委纪检委员。

（三）申诉渠道：考生如果对招考过程和结果存在异议，可在公示期

内向学部研究生秘书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诉。招生监督小组在 5 个工

作日内进行答复。

申诉电话：022-27407657

申诉邮箱：cs_tju@126.com

纸质申诉材料邮寄地址：天津市津南区海河教育园区雅观路 135 号

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第 55 教学楼 B221 智能与计算学部研究生教务

办公室（仅接收顺丰或 EMS）。

六、 其他事项

智能与计算学部工程博士研究生基本学习年限为四年。

智能与计算学部网站：http://cic.tju.edu.cn/

咨询电话：022-27407657，联系人：孙老师

本办法由智能与计算学部负责解释。

天津大学智能与计算学部
2020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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